
关于优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社会投资简易低风

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更加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

通知》(国办发[2018]33 号)和《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 号)，结合本市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社会投资

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

目是指：未直接使用各级公共财政投资进行建设，地上建筑

面积不大于 2000 平方米，地下不超过一层且地下建筑面积

不大于 1000 平方米，功能单一的办公建筑、商业建筑、公

共服务设施、普通仓库和厂房。具体以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

项目清单(见附件)为准。 

第三条  推行“一网通办”。上述建设项目审批事项全

流程在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一站通”服务系统内由区

级部门办理涉及市级部门审批权限的事项，全部下放区级部

门。相关部门不得要求建设单位办理本规定以外的其他审批

事项、评估评价事项。 

第四条  实行“一表式”申请和受理。建设单位在申请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时，需填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申

请表（包含建设项目备案、伐移树木许可、市政公用设施接

入报装申请），区级政务服务机构在受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申请的同时，一并受理工程建设项目备案、伐移树木许可、

市政公用设施接入报装申请，并将相关信息同步推送规划自

然资源、发展改革或经济和信息化、园林绿化部门及市政公

用服务企业。 

第五条  精减审批事项。取消办理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建设单位可直接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划自然资源

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应附带工程建设项目代

码，并同步推送给住房城乡建设、公安部门及市政公用服务

企业；如涉及伐移树木，应附带伐移树木许可。将绿地率审

查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查内容，园林绿化部门不再进行

审查。   

建设项目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无需办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备案手续；符合城乡规划或本市建筑用

途管理相关规定的，无需开展交通影响评价、水影响评价、

节能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等评估评价工作；免于修建防空

地下室和缴纳易地建设费。 

建设单位在确定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工程货物供

应商时，可自主决定发包方式，无需进行招标；直接发包的，

可直接与承包单位签订合同，无需办理直接发包手续和公布



承包单位信息。 

第六条  压缩审批时限。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办理时限不

超过 5个工作日。 

推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全程电子化办理，实行网上申

请、网上审批、网上发证（加盖电子签章），办理时限不超

过 5 个工作日。 

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不超过 3个工作日，并由不动产登

记部门邮寄送达不动产权证书。 

第七条  建设项目需要附属小型市政公用设施接入服

务的，实行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的“三零”服务，建设

单位无需办理任何行政许可手续，由供水、排水、供电等市

政公用服务企业负责建设。 

下列事项属于附属小型市政公用设施接入“三零”服务

范围： 

1、供水：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于 4 厘米。 

2、排水：日排水量不大于 50 吨，连接水管的直径不大

于 50 厘米。 

3、供电：电压等级在 10 千伏以下(不含 10 千伏)，报

装容量不大于 160 千瓦，管线长度不大于 150 米。 

市政公用服务企业提供“三零”服务不需办理项目备案、

规划、施工、占路、掘路、伐移树木等行政许可，施工前应

将施工方案推送交通、公安交通管理、园林绿化和城市管理



部门。达到接入条件后，市政公用服务企业应将相关信息推

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并负责按标准恢复道路。 

第八条  优化质量安全管控方式。将施工图联审由事前

审查调整为事中抽查监管，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在建设项

目开工后，向设计单位调取施工图，并委托第三方审图机构

对设计质量进行抽查，抽查结果纳入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资

质、资格及信用管理。 

调整由建设单位向设计单位提供工程勘察报告的方式，

工程勘察工作由设计单位负责发包确定勘察单位，根据场地

环境和工程设计要求，精准获得开展设计所需基础资料。 

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当在工程施工期间开展一次质量

安全检查。 

第九条  实行“多测合一”。测绘市场向所有具备测绘

资质的单位开放，具备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均可从事与其测

绘资质登记范围和作业限额相对应的测绘活动。对于验收涉

及的综合测绘工作，由建设单位委托一家测绘单位统一完成

地籍测绘、工程测绘和房产测绘工作；测绘成果各部门认可

并共享。对测绘单位和测绘人员实行信用管理，测绘主管部

门依法履行信用管理职责，对经核实的测绘单位和个人良好

信息和不良信息及时记录信用档案，并依法公示。 

第十条  取消建设项目人防、交通、竣工档案验收，以

及水、电、气、热等工程验收。不得要求建设单位就规划、



消防和特种设备单独申请验收，由相关部门在施工中加强过

程监管，并将过程监管中的规划验收意见及相关信息推送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同时，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将规划验收意见

推送公安部门；公安部门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地名

命名通知和规划验收意见确定建筑门楼牌号，并将相关信息

推送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不动产登记部门。 

实行联合验收。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收到建设单位网上提

交的《竣工联合验收综合承诺告知书》后，在建设单位组织

工程竣工验收的同时，应组织规划、消防、特种设备验收单

位和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现场核查。涉及的验收内容合格或

通过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当场打印联合验收意见通知书，

并交付建设单位；市政公用服务企业同时现场完成供水、排

水、供电等市政设施连通。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将联合验收

意见通知书推送不动产登记部门。 

第十一条  取消企业之间符合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

目清单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网上签约程序，企业双方可持自

行签订的买卖合同及相关材料，直接申请办理不动产缴税及

转移登记；符合办理条件的，当日办结。 

第十二条  其他类型的工程建设项目需参照执行上述

有关措施的，由相关部门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19 年 4月 28 日起施行。 

附件：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附件 

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清单 

 

建筑物性质 用途限定条件 位置 建筑面积 

办公 未设置化学或生物实验室 
位于规划城乡建设用地内，市政管网配套健全，管线接

入不需要破坏城市主干道或快速路；且未毗邻长安街及

其延长线、中轴线及其延长线和天安门广场；且未位于

文物保护范围、建控地带、地下文物埋藏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确定的环境敏感区；且未

位于机要单位和名木古树 30 米范围内。 地上建筑面积不大于 2000

平方米，地下不超过一层且

地下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0

平方米 

商业 
不销售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

品，且不产生油烟、异味 

公共服务设施 
不含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院，

未设置化学、生物实验室 

仓库 
不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

品或危险品 
位于规划城乡建设用地内，市政管网配套健全，管线接

入不需要破坏城市主干道或快速路；且未位于首都功能

核心区；且未毗邻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中轴线及其延长

线；且未位于文物保护范围、建控地带、地下文物埋藏

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确定的环境

敏感区；且未位于机要单位和名木古树 30 米范围内。 

厂房 
不生产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

品或危险品 

 


